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
義大利麵自動製麵機規範
一、規格：
1. 主機內需具備自動揉麵功能
2. 開機後可自行進入自動擠壓成型，分別可為長型、扁型、螺旋型、空心型、貝殼型、貓耳型等，至少有18種（含）以上的各式各樣形狀 如圖
3. 機器可自動切條、自動迴轉長短相同之剪切

4. 容量揉麵缸至少有2.5公斤（含）以上，產量需每小時有6公斤（含）以上
5. 馬達馬力至少有0.8 HP（含）以上
6. 機器本體尺寸不得高於500×300×2500 mm，總重量不得高於28公斤
7. 配件皆為鐵氟龍合金銅模具，需具備有螺旋型、空心型、貝殼型、3 mm麵條型和船舵型麵共5種模組，且可於日後再選購其他造型模組

8. 須具備至少有中文或英文語言顯示界面
9. 電源: AC 110V, 60Hz

二、投標廠商條件要求

1.投標時須附原廠型錄及中文規格說明書供審，中文規格說明書內容與順序需與規範相符，並應加蓋廠商圖章。
2.得標廠商於交貨時須負責現場管路、設備等安裝，並檢附原廠或合格之儀器測試報告、原廠操作及保養手冊。

3.得標廠商自交貨驗收合格日起負責保固1年，得標廠商在保固期間內，如非人為因素之損壞，應負責修護或零件更換，不含消耗品。

4.得標廠商須有提供2013原廠或臺灣代理商授權之售後維修能力和技術服務能力證明書，並須免費派員至買方指定地點實施操作教育訓練4小時及試機，並提供原廠儀器操作手冊1份，儀器中文操作手冊至少1份。

5.得標廠商交貨時須檢附海關進口證明及原廠出廠證明書，並為2013年需非大陸地區(包含零配件)生產之新品，以供驗收。
三、交貨期限：決標次日起60日內完成交貨，並完成功能測試及教育訓練等工作。
四、交貨地點：臺南區農業改良場(712臺南市新化區牧場70號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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